第三章 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
（注：本章的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中，带“★”的要求为实质性要求。采购人、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要求合理设定，并在第五章符合性审查中明确响应要求。）
3.1.采购内容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976,5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976,500.00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数量
(计量单位)
	标的金额 （元）
	所属行业
	是否涉及核心产品
	是否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是否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1
	C07029900 其他生态环境治理服务
	大熊猫国家公园眉山片区生境修复建设项目
	1.00（项）
	976,500.00
	农、林、牧、渔业
	否
	否
	否
	否
	否


是否适用本国产品标准：
采购包1：否
报价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报价内容
	数量（计量单位）
	最高限价
	价款形式
	报价说明

	1
	大熊猫国家公园眉山片区生境修复建设项目
	1.00（项）
	976,500.00
	总价
	投标供应商的报价是其响应本项目要求的全部工作内容的价格体现或者结算标准，包括投标供应商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投标供应商应根据本项目的实际与自身情况，并充分考虑不确定性因素可能导致的风险。若因投标供应商原因造成的漏报、错报而导致本项目无法履行的，由投标供应商负责，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费用。


★注：本采购包涉及采购货物的，供应商响应产品应当明确品牌和规格型号并指向唯一产品，不能指向唯一产品的，应通过报价表唯一产品说明栏补充说明。
本项目涉及核心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涉及核心产品的，具体评审规定见第五章。
本项目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不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供应商不得提供进口产品进行响应；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如国产产品满足采购需求，也可提供国产产品进行响应。
本项目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产品，供应商应当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否则作无效响应处理。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符合性审查表。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优先采购的产品，供应商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的产品，供应商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3.2.技术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大熊猫国家公园眉山片区生境修复建设项目
	序号
	符号标识
	技术要求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技术服务内容
	一、建设内容及规模：
   实施退化林修复745.10亩。其中生长伐+补植修复707.43亩，补植修复37.67亩。
 二、建设目标：
   完成745.10亩退化林修复，其中生长伐+补植（补植桢楠和林下补植八月竹）修复707.43亩、补植修复（补植桢楠和林下补植八月竹）37.67亩，按批准的实施方案施工率达到100%，当年人工植苗成活率85%以上，三年保存率达到80%以上。抚育期结束后实施地块形成复层林，林下大熊猫主食竹（八月竹）盖度达到35%以上，实现项目区森林生态系统状况明显好转，林分郁闭度趋于合理，显著改善林地生态环境，形成适宜植物生长的微环境；形成多树种、复层、异龄的混交林结构，提升林分稳定性和抗逆性；满足大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取食、隐蔽、育幼等栖息需求，提升区域生物多样性，增加鸟类、兽类、昆虫等动物种类与数量，提升动植物栖息地质量，构建结构合理、功能稳定、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森林生态系统。
三、项目清单：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结构）
	单位
	工程量
	备注

	1
	修复模型—1
	采伐+补植修复
	亩
	707.43
	

	1.1
	材料
	
	
	
	

	
	八月竹
	Ⅰ级苗，容器苗，苗龄1-0,根幅＞4厘米，新秆地径地径＞0.1厘米，鞭长>6厘米，鞭芽数>3。
	株
	24760
	含15%预留数量，包括材料、运费、税费等。

	
	桢楠
	Ⅰ级苗，容器苗，苗龄1-0,地径＞0.35厘米，苗高＞37厘米。
	株
	12026
	含15%预留数量，包括材料、运费、税费等。

	1.2
	劳务
	
	
	2419.89
	

	
	清理
	规格100厘米×100厘米
	工
	215.42
	

	
	整地
	规格(长×宽×深)40厘米×40厘米×30厘米
	工
	557.70
	

	
	栽植
	工日
	工
	795.86
	只算施工期，管护期补植计入抚育用工

	
	监测
	工日
	工
	2.00
	

	
	抚育
	工日
	工
	848.92
	穴抚、锄抚，割灌，病虫害防治（物理防治）

	1.4
	采伐劳务
	
	
	2051.55
	含标识、采伐、打枝、归楞装车、剩余物清理等

	2
	修复模型—2
	补植修复
	亩
	37.67
	

	2.1
	材料
	
	
	
	

	
	八月竹
	Ⅰ级苗，容器苗，苗龄1-0,根幅＞4厘米，新秆地径地径＞0.1厘米，鞭长>6厘米，鞭芽数>3。
	株
	1318.00
	含15%预留数量，包括材料、运费等。

	
	桢楠
	Ⅰ级苗，容器苗，苗龄1-0,地径＞0.35厘米，苗高＞37厘米。
	株
	866.00
	

	2.2
	劳务
	技工
	
	163.64
	

	
	清理
	规格100厘米×100厘米
	工
	12.75
	

	
	整地
	规格(长×宽×深)40厘米×40厘米×30厘米
	工
	33.00
	

	
	栽植
	工日
	工
	47.09
	只算施工期，管护期计入抚育用工

	
	监测
	工日
	工
	3.00
	

	
	抚育
	工日
	工
	67.81
	

	3
	宣传牌
	铁皮钢架双支撑杆结构，宽1米，长3米，厚3厘米，杆长4.5米，杆直径30厘米
	个
	1.00
	


 


3.3.服务要求
3.3.1服务内容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服务要求名称
	 服务要求内容

	1
	
	服务要求
	一、有害生物防控：一是生产中尽量采取生物、物理防治措施进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减少化学农药使用。二是严格控制林业有害生物传播途径。选择的伴生树种与主要树种均不存在共同的危险性有害生物。三是严格执行植物相关规定，对使用的苗木来源须正规合法。（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二、森林防火：搞好森林防火的组织领导、宣传教育工作，提高林区群众的防火意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四川省森林防火条例》等相关规定，坚持野外用火制度，强化火源管理。为切实做好森林防火工作，应制定防火预案，提高扑灭火灾的能力，一旦发生火情，能及时组织扑救。
   三、其他要求
1、安全管理：在作业时，组织安排管理人员到现场，检查安全生产，排查安全隐患，作业人员必需严格按照各工序作业流程和安全操作方法进行作业，严禁违章、违规作业。
2、加强对作业单位与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和安全防范知识，做好经常性用火用电安全教育和安全基础知识的培训。
3、在每一个作业区设立一个安全监督员，负责作业的安全生产督促、检查。
   4、对每一个作业地在作业前，要对作业区内易垮、滑落的灾害地段进行排险，降低安全隐患。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发生火警、火灾事故，一旦发生迅速扑灭，并迅速安全地撤离人员
 


3.3.2.商务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商务要求名称
	商务要求内容

	1
	★
	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095日

	2
	★
	服务地点
	洪雅县瓦屋山镇燕远村

	3
	★
	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
	9）采购人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 〔2021〕22号）等文件，及招标文件的要求、供应商的投标文件及承诺与本项目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4
	★
	支付方式
	分期付款

	5
	★
	付款进度安排
	1、合同签订后预付款，达到付款条件起15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00%
2、第一阶段（2026年）完成全部种植并通过组织验收评价合格后，达到付款条件起15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00%
3、第二阶段在工程全面完工且成活率达到标准，审计结算完成后，达到付款条件起15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21.00%
4、 第三阶段每对应年度期满（2026年-2029年）管护验收合格后向承包人每年分别支付合同金额的3%，管护期为3年 ，达到付款条件起15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9.00%

	6
	★
	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一 、违约责任:采购人及供应商双方必须遵守本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本合同的正常履行。如因乙方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 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甲方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甲方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甲方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 甲方为维护自身权益所支付的律师费等,乙方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二、解决争议的方法:1、向甲方所在地洪雅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在诉讼期间,乙方不得停止服务,并应保证政府采购合同的继续履行执行。


3.4.其他要求
采购包1：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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